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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你妈是你妈”……那些曾经烦扰基

层、深受群众诟病的各类奇葩证明，近年来随

着我省持续开展“减证便民”工作，已逐步成

为历史。

近日，省民政厅、省委农办印发《浙江省

涉村（社区）事项清单（2023版）》，其中包含我

省村（社区）取消和禁入的事项清单、村（社

区）出具意见和盖章事项保留清单、村（社区）

出具证明和盖章事项取消清单“三张清单”，

进一步促进村（社区）组织减负增效，提升村

（社区）治理和服务能力。

对比《浙江省村（社区）减负清单指引

（2020版）》，最新版“三张清单”内容作了七处

修改更新。修改最多的，是村（社区）出具证

明和盖章事项取消清单，其他两项清单个别

表述进行了规范更新。

最新版清单显示，我省村（社区）不再开

具的证明共 28 项，其中新增了一项“健康证

明”。“个别村（社区）在实际操作中发现，如遇

到交通事故等特殊情况，法院等行政机构、企

事业单位要社区证明涉及人员身体是否健

康。”省民政厅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实际上

这一证明村（社区）无法出具，也不应由村（社

区）出具，因此取消清单中增加了该项。此

外，这一清单还对“出生证明”“疾病状况证

明”等进行了修改和细化。

清单更新后，各地如何进一步促进村（社

区）组织减负增效，提升村（社区）治理和服务

能力？省民政厅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接下

来，全省各地将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凡

缺乏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决定等依据的证明事

项，党政群机构一律不得要求村（社区）组织

出具。在省级涉村（社区）事项清单的基础

上，各地将结合本地区实际，进一步梳理细化

清单内容，分级制定涉村（社区）事项清单，健

全完善准入制度和动态调整制度，切实提高

村（社区）治理和服务效能；加大督促检查和

跟踪落实力度，强化对村（社区）负担常态化

监管，及时纠正随意增加村（社区）负担的行

为，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同时，各地要广泛利用广播电视、宣传

栏、户外大屏、文化墙、微信公众号等各类载

体，公示涉村（社区）事项清单内容，接受基层

干部群众监督，有效助力村（社区）工作减负，

积极宣传村（社区）减负增效工作典型经验，

及时通报曝光违反减负要求的典型问题。

我省还将依托数字化改革优势，充分利

用大数据，打破信息壁垒，强化信息平台的系

统规划建设，推进村（社区）数据的综合采集、

一网打通、多方利用，避免多头采集和重复录

入，提高村（社区）工作效能。同时，积极探索

开发好用管用实用的村（社区）减负增效场

景，通过线上准入、即时监测等手段，第一时

间发现和处理违规问题，为基层减负创造良

好条件。

本报综合

浙江省村（社区）取消和禁入的事项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事项内容

道路交通安全（除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外）

村（居）民委员会与辖区单位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

各类没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未经县级以上党委、政府批准开展的满意度测评调查、统计调查、数据普查

“以村（社区）为责任主体”的各类行政执法（如排查登记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安全与违法行为、排查食品药品安全隐患与违法违规行为、生产安全管理、消防安全管理、计划生育执法、拆迁拆

违、环境整治、城市管理等）

行业管理（如对食品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小理发美容店、小旅店、小歌舞厅、影剧院等管理）

招商引资、协税护税、经济创收、募捐、金融保险类业务销售等任务

属于各职能部门入户走访居民任务和单独组织的考核评比活动

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取消和禁入的其他事项

浙江省村（社区）出具意见和盖章事项保留清单

序号

1

2

3

4

5

事项

居民在村（社区）居住的情况说明

居民（学生）参与社区治理（实践）活动的情况说明

村民委员会在职责范围内，

根据村民（部门）需要依法依

规出具的情况说明和盖章事

项

居民委员会在职责范围内，

根据居民（部门）需要依法依

规出具的情况说明和盖章事

项

特殊困难情况下，根据居民

（部门）需要依法依规出具的

情况说明和盖章事项

村民自建住宅产权情况说明、农村农户建房审批书面同意意见

土地权属来源情况说明、集体土地房屋回迁权属情况说明

村民委员会受委托或依法履行监护人责任的情况说明

物业专项维修基金申请、社区公共设施改造施工需要社区的核实意见

居民委员会受委托或依法履行监护人责任的情况说明

异地公民选民登记情况说明

收养人抚养教育被收养人能力的情况说明

残疾人申请相关扶持补助经费情况说明

同意接收华侨回国定居的意见

依据

符合民政部等6部委《关于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

（民发〔2020〕20号）精神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1条

2.《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3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条、第32条

1.《浙江省物业管理条例》第39条

2.《浙江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14条、第1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条、第32条

《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三章第13条

1.《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5条

2.《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709号）第36点

《浙江省残疾人保障条例》第22条，符合民发〔2020〕20号文件精神

《浙江省实施〈华侨回国定居办理工作规定〉办法（试行）》（浙侨〔2013〕53第9条）

浙江省村（社区）出具证明和盖章事项取消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事项内容

亲属关系证明

居民身份信息证明（户籍证明）

户口登记内容变更申请证明

居民养犬证明

无犯罪记录证明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情况证明（表现证明）

人员失踪证明

婚姻状况证明（含分居证明和婚姻关系证明，但结婚登记档案遗失
补领结婚登记证且当事人无法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明材料的除外）

出生证明（因父母双亡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无户口人员除外）

健在证明

死亡证明

疾病状况证明（急诊证明、意外伤害证明、违禁药使用证明、进口药优惠证明）

残疾状况证明

婚育状况证明（生育状况证明）

办事途径

参照

民发〔2020〕20号文件

序号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事项内容

居民就业状况证明

居民个人档案证明

居民财产证明（经济状况证明、收入证明、偿还能力证明、房产证
明、银行存款证明、投资情况证明、车辆所有权证明等，但申请法
律援助所需家庭经济状况证明除外）

遗产继承权证明

市场主体住所证明（经营场所证明、同意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
证明、社区经营性用房无扰民证明）

证件遗失证明

家庭成员关系证明

学籍证明

林木权属证明

林木采伐公示证明

享受保障性住房、福利性分房证明

特困供养人员、低保低边人员、低收入农户、重点优抚对象证明

华侨子女均在国外定居的证明

健康证明

办事途径

参照

民发〔2020〕20号文件

通过部门信息共享、

告知承诺、核查申请

人有效证件或凭证等

方式办理

我省发布最新版涉村（社区）事项清单

这28项证明村社不开了！

相关链接


